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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证完整、准确地录入课程考试成绩，务必由研究生教务系统生成并打印上课学生名单

研究生公共课程上课学生名单由研究生学院培养办提供

河 北 工 业 大 学

研究生公共课程教学情况表

年       学期

课  程  编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  程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    时    数                    

学      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姓名、职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所在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学  科  专  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级                    

	      星期

教室

节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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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考勤记录及成绩记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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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课程教学计划

	周次
	学时
	授课内容(章节或内容提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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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考试日期：
	 考试方式：


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须知

任课教师应遵守学校及研究生学院有关规定，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要求组织课堂教学，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教学任务。凡未按时完成教学任务，或者擅自更改课程内容和授课学时的，按教学事故处理。
任课教师应根据课程教学大纲要求，在开课前一周内制定课程授课计划或教学进度，并严格按教学计划组织教学，不得擅自改变教学计划、不得将授课任务转让他人。若因特殊情况而必须短期离校者，应事先向开课学院请假。经批准后，一门课程在一个学期中临时调课或请人代课一般不得超过两周。
研究生课程考核的组织、成绩评定及成绩管理等工作，遵照《河北工业大学考核及成绩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
任课教师负责选修本课程研究生的考勤工作，并在考试前将不允许参加考试的学生名单报研究生学院培养办。因缺课、缺交作业、实验考核不合格等原因不得参加课程考核的研究生，任课教师在成绩册上登记为“旷考”。

研究生课程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方式。必修课程考核一般采用考试方式、笔试形式，笔试时间一般为两小时；选修课程可采用考试或考查方式和多种形式。课程考核按百分制评定成绩，60分（含60分）以上为合格。

以试卷形式进行考核的课程，须拟出水平相当的A、B两套试卷，要求内容不同，类型有别，题量和难易程度相近，并给出相应的评分标准和标准答案。以非试卷形式进行考核的课程，须拟出考核方案，并给出相应的评分标准。课程考核试卷或考核方案必须按照研究生学院规定格式（网上下载）组卷或撰写，并由教研室（系）主任或课程负责人审定。

对历届学生课程考核期末考试试卷（考核方案）、标准答案、评分标准及试卷分析由教研室（系）负责建立教学档案。

课程考核结束后，任课教师应及时进行网上成绩登录（一般在每学期最后两周），并将教学情况表、成绩登记表、试卷分析等送交教研室（系）和研究生学院培养办备案。因故登录学生成绩有误的，须由任课教师提出书面申请、教研室（系）主任审核、学院主管院长同意，报研究生学院培养办进行成绩修改。

任课教师调课登记

	第一次调课
	将第     周第    节课调到第     周第     节
	主讲教师签字：


	主管人员签字：



	第二次调课
	将第     周第    节课调到第     周第     节
	主讲教师签字：


	主管人员签字：



	第三次调课
	将第     周第    节课调到第     周第     节
	主讲教师签字：


	主管人员签字：



	第四次调课
	将第     周第    节课调到第     周第     节
	主讲教师签字：


	主管人员签字：




	    备

注
	

	主讲教师：         （签字） 日期：      教研室（系）主任         （签字） 日期（公章）：


